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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先生：

《行政長官選舉《行政長官選舉《行政長官選舉《行政長官選舉 (選舉呈請選舉呈請選舉呈請選舉呈請 )規則》規則》規則》規則》 (2001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41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號法律公告 )

閣下 2001年 11月 23日的來函收悉，謹此致謝。關於閣下就第
14條問題所作的答覆，本部擬提出一項跟進問題。

《香港終審法院規則》第 46條處理申請的表格。根據該規則
第 1條， “申請 ”的定義不包括 “第 II部所指的上訴許可申請 ”。然而，所
討論的越級上訴程序關乎第 II部所訂的上訴。一如閣下在函中提及，該
規則第 46(2)條似乎只關乎根據該規則第 46(1)條提出申請時更改附表 1
所載表格的事宜。因此，該規則第 46條似乎並無解決第 14條問題所提
出的疑問。

謹請閣下於明天之前以中、英文賜覆。

助理法律顧問

(林秉文 )

副本致：法律顧問馬耀添先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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